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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安 全 網 保 障 範 疇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檢 討 安 全 網 保 障 範

疇 的 議 案 。  
 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健 儀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鑒 於 政 府 歷 年 均 採 取

保 守 的 財 政 政 策，過 往 經 常 錄 得 超 出 預 期 的 盈 餘，加 上 外 匯 基 金 於 今

年 第 三 季 大 賺 741 億 元，令 首 9 個 月 累 計 盈 餘 增 加 420 億 元，而 本 年

度 土 地 拍 賣 收 益 可 觀 ， 庫 房 繼 續 出 現 ‘水 浸 ’的 機 會 大 增 ， 但 部 分 基 層

市 民 不 僅 無 法 享 受 經 濟 發 展 帶 來 的 成 果 ， 更 未 能 受 惠 於 社 會 保 障 制

度 ， 以 致 出 現 ‘漏 網 ’情 況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查 找 現 有 安 全 網

的 不 足 之 處，並 適 度 擴 展 安 全 網，以 涵 蓋 更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基 層 人 士 ，

以 及 加 強 支 援，從 而 協 助 基 層 市 民 力 爭 上 游，分 享 經 濟 成 果，以 紓 緩

階 層 矛 盾 ，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；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
 
（ 一 ）  加 強 支 援 在 職 貧 窮 人 士，包 括 將 現 有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（ ‘綜

援 ’） 低 收 入 類 別 去 標 籤 化 ， 並 放 寬 申 請 門 檻 ， 提 供 ‘低 收 入

生 活 補 助 金 ’， 以 改 善 他 們 的 清 貧 生 活 ；  
 
（ 二 ）  全 面 加 強 中 年 在 職 培 訓、增 加 再 培 訓 的 名 額 及 提 高 持 續 進 修

的 資 助 額 ；  
 
（ 三 ）  透 過 推 動 地 區 經 濟 、 發 展 六 大 優 勢 產 業 及 積 極 支 援 社 會 企

業 ， 開 創 更 多 適 合 基 層 勞 工 的 職 位 等 ；  
 
（ 四 ）  全 面 加 強 託 兒 及 課 餘 託 管 服 務，讓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家 長 可 以 放

心 外 出 工 作；積 極 照 顧 基 層 兒 童 的 需 要，包 括 提 供 額 外 的 課

外 活 動 津 貼 ；  



 
（ 五 ）  積 極 協 助 居 於 籠 屋 或 板 間 房 的 貧 窮 家 庭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；  
 
（ 六 ）  加 強 待 業 青 年 的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；  
 
（ 七 ）  進 一 步 放 寬 長 者 生 果 金 及 綜 援 的 離 境 限 制，提 高 醫 療 券 金 額

至 最 少 每 年 1,000元，並 為 有 需 要 長 者 增 設 長 者 生 活 補 助 金 ，

以 改 善 長 者 的 晚 年 生 活 ； 及  
 
（ 八 ）  盡 快 增 加 長 者 宿 位，並 增 設 安 老 券，讓 輪 候 院 舍 服 務 的 長 者

自 選 適 合 他 們 的 安 老 服 務 等 。 」  
 

李 卓 人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、葉 偉 明 議 員、涂 謹 申 議 員、譚 耀 宗 議

員、湯 家 驊 議 員、張 國 柱 議 員、梁 國 雄 議 員、陳 健 波 議 員 及 馮 檢 基 議

員 將 就 劉 健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全 民 參 與 共 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

案 將 由 梁 美 芬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鑒 於 耗 資 216億 元 建 設 的 西 九 文 化

區 是 屬 於 香 港 人 的 文 化 實 體 建 設，每 名 市 民 都 應 該 共 同 享 有，而 非 只

供 遊 客 觀 光 的 景 點，政 府 應 從 更 宏 觀 的 角 度 去 全 盤 審 視 西 九 文 化 區 工

程，包 括 本 土 經 濟 和 就 業、周 邊 環 境 配 套、容 易 暢 達 性、藝 術 文 化 軟

件 等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在 以 下 各 方 面 採 取 措 施 ：  
 

本 土 經 濟 和 就 業 －  
 

（ 一 ）  應 提 供 更 多 機 會 讓 本 地 專 業 人 士 及 勞 工 參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建

設 工 程 ， 以 確 保 香 港 經 濟 能 真 正 受 惠 於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建 設 ； 

 
周 邊 環 境 配 套 －  

 
（ 二 ）  以 低 碳 及 低 排 放 為 目 標，建 造 一 個 藝 術 文 化 發 展 及 環 保 概 念

集 於 一 身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；  

 
（ 三 ）  盡 快 改 善 西 九 文 化 區 周 邊 維 多 利 亞 港 水 質 問 題，特 別 是 新 油

麻 地 避 風 塘 的 水 質 問 題 ， 以 提 升 整 體 規 劃 格 局 ；  



暢 達 性 －  
 
（ 四 ）  盡 快 落 實 興 建 一 條 由 啟 德 伸 延 至 深 水 埗、貫 穿 西 九 文 化 區 的

海 濱 長 廊 ， 令 居 民 能 更 方 便 透 過 海 濱 長 廊 直 達 西 九 文 化 區 ； 

 
（ 五 ）  強 化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對 外 交 通 配 套，以 及 改 善 周 邊 道 路 的 暢 達

性 ， 令 九 龍 區 的 居 民 感 覺 上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連 成 一 線 ；  
 
文 化 軟 件 －  

 
（ 六 ）  重 視 發 展 文 化 軟 件，落 實 宏 觀 藝 術 政 策，推 動 專 上 及 基 礎 藝

術 教 育 普 及 化 ， 避 免 西 九 文 化 區 流 於 硬 件 建 設 形 式 ； 及  
 
（ 七 ）  關 顧 少 數 族 裔 和 本 土 特 色 文 化，強 化 和 善 用 本 港 的 地 緣 文 化

優 勢 。 」  
 

劉 健 儀 議 員、李 永 達 議 員、涂 謹 申 議 員、梁 家 傑 議 員、李 慧 琼 議

員 、 劉 秀 成 議 員 及 何 秀 蘭 議 員 將 就 梁 美 芬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此 外，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釋 議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

項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修 訂 於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

《 2010 年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（ 計 劃 成 員 及 受 存 保 計 劃 保 障 的 金 融 產 品 的

申 述 ）（ 修 訂 ） 規 則 》。  

 
在 會 上，張 宇 人 議 員 亦 將 根 據《 釋 議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

案 ， 議 決 就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10 年 水 務

設 施（ 修 訂 ）規 例 》的 規 例 期 限 ， 延 展 至 2010 年 12 月 8 日 的 會 議 。 
 
另 外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 立 法 會 《 議 事 規 則 》 第 49E（ 2） 條 動

議 一 項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察 悉 於 2010 年 11 月 17 日 提 交 省 覽 有 關

下 列 附 屬 法 例 及 文 書 的 內 務 委 員 會 第 4／ 10-11 號 報 告 ：  
 

（ 1）  《 稅 務 （ 關 於 收 入 稅 項 的 雙 重 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） （ 匈 牙

利 共 和 國 ） 令 》 ；  
 
（ 2）  《 稅 務 （ 關 於 收 入 及 資 本 稅 項 的 雙 重 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）

（ 奧 地 利 共 和 國 ） 令 》 ；  
 



（ 3）  《 稅 務 （ 關 於 收 入 及 資 本 收 益 稅 項 的 雙 重 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

稅 ） （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） 令 》 ；  
 
（ 4）  《 稅 務 （ 關 於 收 入 稅 項 的 雙 重 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） （ 愛 爾

蘭 ） 令 》 ； 及  
 
（ 5）  《 安 排 指 明 （ 中 國 內 地 ） （ 對 所 得 避 免 雙 重 徵 稅 和 防 止 偷 漏

稅 （ 第 三 議 定 書 ） 令 》 。 」  
 

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 ， 其 中 六 項 要 求

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

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

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